附件2

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落实情况查验表（样表）

	工程名称
	（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保持一致）
	工程地址
	
	立项编号
	

	涉及楼栋/单体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开工日期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查验日期
	

	序号
	查验项
	相关材料
	实际应用情况
	是否落实规划条件、绿色专篇中的具体要求

	1
	建筑节能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不涉及
	公共建筑对应楼栋号：     ，面积：    m2
居住建筑对应楼栋号：     ，面积：    m2
工业建筑对应楼栋号：     ，面积：    m2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2
	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记录表》和《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汇总表》
其他
不涉及
	非绿色建筑楼栋号：     
基本级楼栋号：        
一星级楼栋号：          
二星级楼栋号：         
三星级楼栋号：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3
	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施工组织设计专家评审意见
首段验收记录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验收表
监理实施细则
首件验收记录
不涉及
	非装配式建筑楼栋号：      
50%≤装配率<60%楼栋号：      
A（BJ）级（60%≤装配率≤75%）楼栋号：      
AA（BJ）级（76%≤装配率≤90%）楼栋号：      
AAA（BJ）级（装配率≥91%）楼栋号：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4
	超低能耗建筑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气密性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表》
不涉及
	实施超低能耗建筑楼栋号：        
建成面积：         m2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5
	可再生能源应用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不涉及
	可再生能源实际利用率：       %
太阳能集热器面积：          m2
太阳能热水应用建筑面积：      m2
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        Wp
太阳能光伏应用建筑面积：      m2
地源热泵应用建筑面积：      m2
空气源热泵应用建筑面积:     m2
其他：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6
	绿色建材应用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
《绿色建材专项台账》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或符合《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5年版）》的有效检测报告
绿色建材施工记录
不涉及
	实际应用比例：       %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7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实际利用比例符合现行政策要求
不涉及
	建筑垃圾利用方式：         
建筑垃圾现场直接利用比例：       %
建筑垃圾运送至处置场比例：       %
再生产品实际利用比例：           %
	落实  未落实
不涉及

	综合查验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建设单位（法人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勘察单位（法人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法人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法人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法人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整体要求
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表中包含相关材料、实际应用情况、规划条件、绿色专篇中的具体要求进行查验，并在查验表格中记录。
二、“相关材料”一列具体填写要求
（一）建筑节能
监理单位按照《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T 687）要求，组织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的《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后，建设单位勾选《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若该项目未实施建筑节能相关要求，则建设单位勾选不涉及。
（二）绿色建筑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勘察单位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 55032）、《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等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标准》（DB11/T 1315）完成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形成验收结论为合格的《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记录表》、《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汇总表》后，勾选《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记录表》《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汇总表》；若该项目未实施绿色建筑，则勾选不涉及。
（三）装配式建筑
1.若该项目未实施装配式建筑相关要求，则建设单位勾选不涉及。
2.监理单位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DB11/T1030)等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组织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的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后，建设单位勾选《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3.施工单位按照《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全过程管控的通知》（京建法〔2018〕6号）第四条第1款要求组织施工组织设计专家评审，形成结论为通过的专家意见后，建设单位勾选施工组织设计专家评审意见。
4.施工单位按照《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全过程管控的通知》（京建法〔2018〕6号）第四条第6款要求建立预制混凝土构件现场安装首段验收制度，形成结论为合格的验收记录后，建设单位勾选首段验收记录。
5.建设单位按照《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全过程管控的通知》（京建法〔2018〕6号）第四条第9款要求在竣工验收阶段组织进行装配式建筑装配率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的装配率验收表后，建设单位勾选装配式建筑装配率验收表。
6.监理单位按照《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全过程管控的通知》（京建法〔2018〕6号）第四条第11款要求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特点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形成结论为合格的监理实施细则后，建设单位勾选监理实施细则。
7.建设单位按照《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全过程管控的通知》（京建法〔2018〕6号）第五条第2款要求对同类型首个预制混凝土构件进行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的验收记录后，勾选首件验收记录。
（四）超低能耗建筑
监理单位按照《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工程施工技术规程》（DB11/T 1971）、《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DB11/T 2377）组织气密性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通过/的《气密性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表》；总监理工程师按照《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设计标准》（DB11/T 2240）、《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标准》（DB11/T 1665）、《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组织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的《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后，建设单位勾选《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若该项目未实施建筑节能相关要求，则建设单位勾选不涉及。
（五）可再生能源应用
监理单位按照《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891）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T 687）要求，组织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形成结论为合格的《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后，建设单位勾选《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若该项目未实施建筑节能相关要求，则建设单位勾选不涉及。
（六）绿色建材应用
建设单位按照《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标准》DB11/T 1315要求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照建筑专业施工图，结构专业施工图、装饰装修施工图、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等设计文件，查看《绿色建材专项台账》，检查工程材料清单中绿色建材的用量，查看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或符合《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5年版）》的有效检测报告，施工记录，确认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或绿色专篇的要求，已完成相应的要求均须勾选；若该项目无绿色建材应用要求，则勾选不涉及。
（七）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
建设单位按照现行政策要求组织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实际利用比例的分部位验收，在涉及再生产品应用工程部位的再生产品实际利用比例计算结果均符合现行政策要求后，勾选“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实际利用比例符合现行政策要求”；若该项目不属于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筑工程，则勾选不涉及。
三、“实际应用情况”一列具体填写要求
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各查验项的实际应用情况，如实勾选建筑楼栋号并填写应用内容。
四、“是否落实规划条件、绿色专篇中的具体要求”一列具体填写要求
[bookmark: _GoBack]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严格按照项目的规划条件、绿色专篇中的建筑绿色发展要求进行查验，根据查验落实情况勾选落实或未落实；若项目规划条件、绿色专篇中均没有相关实施要求，勾选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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